
私立华联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学校专项资金管理的严肃性，根据上级财政部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

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是指是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单独核算、

专款专用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主要来源：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拨款、各种社会组织

和个人以各种形式提供的专项资金、学校专项配套资金和学校预算安排的

专项资金等。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形成、建立、提取、使用都必须符合相关管理规

定，符合专项资金提供者的意愿。 

第五条 专项资金必须单独核算，专款专用，量入为出。 

第六条 建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责任制，明确专项资金的使用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七条 建立专项资金使用台账，加强专项资金财务管理和使用监督

管理。 

第八条 专项资金各管理部门职责： 

一、财务处负责专项资金的管理、划拨、审核、支付、监督，资金预

算、决算的编制以及各项专用资金的汇总、分析与校内审计。根据需要或

领导指示，定期、不定期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或全面检查，并

就具体情况作出报告。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类，提出整改、完善意

见。做到审批手续完备，帐目清楚，内容真实，核算准确，确保专项资金



的安全和合理使用，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及个人、学校的监督和

检查； 

二、专项资金谁申请谁负责。专项资金申请单位就是项目责任单位和

项目资金使用责任单位。专项资金申请单位要负责专项资金项目可行性论

证报告的编制、专项资金项目申请报批工作、专项资金对应项目的组织、

建设、评价、检查、验收、汇报等工作； 

三、验收。专项资金项目要按申请计划推进，按时完成建设任务，达

到申请报告中预期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同时由项目单位、财务处及其他

相关部门，开展项目完成的验收工作，对项目进行专项评价，并组织开展

工程结算与财务结算相关工作，按期准备好专项资金使用全程项目进展、

资金使用、项目验收、项目评价材料，接受专项资金的审批部门、财政部

门、审计部门等的检查，保证资金专款专用，维护学校形象与利益。 

四、专项资金项目的验收、评价、检查、审计包括项目完成验收、评

价、检查、审计和项目效益期验收、评价、检查、审计两部分。项目效益

期验收一般指对签订合同（或协议）的人才培训项目服务期、基建项目保

质期、设备采购项目保修期等的验收、评价、检查、审计。 

第九条 经批准的专项资金额度，一般不作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

应按规定程序重新上报审批，并作出详细说明。 

第十条 用于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等专项资金，要严格执行招投

标程序并依据立项文件、招投标合同和建设项目施工合同等，按项目进行

管理核算。项目竣工，经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后方可办理转帐结转手

续。 

第十一条 在计划期内无特殊原因未能实施完成的专项资金，由学校

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取消该项目，按资金来源渠道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第十二条 根据项目进度进展情况，需跨年度使用的未完工项目专项

资金，可将指标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十三条 项目中期和年终，由财务和审计部门共同对专项资金的使

用、管理、完成进度、执行结果等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各项专项资金执行

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按季汇总和上报。 

第十四条 对弄虚作假、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行为，项目责任单位

和项目负责人负直接责任，根据有关情况停止拨款、终止项目等措施。 

第十五条 项目完成后，由学校专项资金项目小组按项目预算要求对

其进行评估和绩效考核，并由审计部门对完工项目进行专项审计。 

第十六条 项目因故终止而造成的损失，如果是人为造成的损失的，

将追究项目责任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专项资金项目小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